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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4

年

4

月

26

日

，

公司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披露了

《

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

》。

因工作疏忽

，

造成个别错误

，

现将有关更正事项公告如下

：

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

报告中

"2.2

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

、

前十名股东

、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

况表

"

中

"

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应为

60,578

户

"

。

公司根据上述更正内容

，

修订了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和正文

。

修订后的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和正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http://www.sse.com.cn

）。

由

此给投资者造成不便

，

公司深表歉意

，

敬请谅解

。

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中海基金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

股票停牌后估值方法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08]38

号

《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

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

的规定

，

自

2008

年

9

月

16

日起

，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将采用中

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提供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

，

对所管理的基

金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的公允价进行估值

。

2014

年

4

月

14

日

，

本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股票

"

江淮汽车

"

（

股票代码

600418

）

停

牌

，

本公司依据指导意见等法规规定

，

经与托管银行协商一致

，

决定于

2014

年

4

月

28

日起对本公司旗下基金所持有的该股票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进行估值

。

因估值方法调整

，

预计

2014

年

4

月

28

日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目前管理的中海

分红增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相关投资品种的潜在估值调整对其前一估值日

的基金资产净值影响幅度将有可能超过

0.25％

，

敬请投资者留意

。

特此公告

。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 4月 29日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旗下基金所持

北纬通信、光线传媒股票估值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

2008

】

38

号

）

及中国证券业协会

《

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

》，

天

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自

2008

年

9

月

16

日始

，

对旗下基金所持长期停牌股票

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

（

详见本公司

2008

年

9

月

16

日的有关公告

）。

根据上述公告

，

经与托管行协商一致

，

自

2014

年

4

月

28

日起

，

本公司对旗下基金所持北纬通

信

（

股票代码

：

002148

）、

光线传媒

（

股票代码

：

300251

）

按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

。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

www.chinanature.com.cn

客户服务电话

：

400-098-4800

、

021-60374800

风险提示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

基金时应认真阅读

《

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

》

等法律文件

，

并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 4月 29日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

及

《

中国证券

业协会基金估值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

》

的相关规定

，

经与基金托管人中国

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

，

自

2014

年

4

月

28

日

起

，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简称本公司

）

以

AMAC

行业指数作为计算依据

，

对旗下

国投瑞银创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因特殊事项而停牌且潜在估值调整对前

一估值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影响在

-0.25％

以上的股票万达信息

（

证券代码

：

300168

）

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进行估值调整

。

同时根据估值政策和程序的一贯性原则

，

本公司对旗下管理

的国投瑞银新兴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持有的上述相关股票也进行估值调整

。

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基金托管人协商

，

自上述相关股票复牌且

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

恢复按市价估值方法进行估值

，

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

特此公告

。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 4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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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起始日

：

2014

年

4

月

30

日

。

●

公司股票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后

，

证券简称由

"*ST

九龙

"

、

"*ST

九龙

B"

变更

为

"

九龙山

"

、

"

九龙山

B"

，

股票代码

600555

、

900955

不变

，

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限制

由

5%

变更为

10%

。

●

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负

，

公司股票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并不意

味着公司基本面发生变化

。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

理性投资

。

一

、

股票种类

、

简称

、

证券代码以及撤销风险警示的起始日

㈠

股票种类与简称

：

A

股股票简称由

"*ST

九龙

"

变更为

"

九龙山

"

；

B

股股票简称由

"*ST

九龙

B"

变

更为

"

九龙山

B"

；

㈡

股票代码仍为

"600555"

、

"900955"

；

㈢

撤销风险警示的起始日

：

2014

年

4

月

30

日

。

二

、

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适用情形

因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以下简称

"

普华永道

"

）

对公司

2012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无法发表意见的审计报告

，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

》

的相关规定

，

上海证券交易所于

2013

年

5

月

3

日对公司股票实行

"

退市

风险警示

"

特别处理

，

公司证券简称由

"

九龙山

"

、

"

九龙山

B"

变更为

"*ST

九龙

"

、

"

*ST

九龙

B"

。

公司

2013

年度报告于

2014

年

4

月

22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

券时报

》、《

香港商报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http://www.sse.com.cn

）

进行了公告

。

针对

2012

年度存在的上述问题

，

公司采取了一系列改进措施

：

公司主要股东

间达成和解

，

同意公司对外融资及调整融资额度

，

并由股东向公司提供借款支持

；

2013

年度公司已归还到期的短期借款约人民币

2.5

亿元

，

并对剩余的到期借款采

取续贷的方式完成了全部短期借款到期的处理事宜

；

加快海洋花园商品房预售

，

回笼了部分资金

；

盘活存量资产

，

增强公司造血能力

；

引进第三方合作者

，

共同加

快九龙山开发

；

拓展旅游相关业务

，

增强盈利能力等

。

通过上述各项改进措施

，

公

司在

2013

年度资产负债表日之后未来

12

个月内持续经营的重大不确定性已经消

除

。

公司

2013

年度财务会计报表已经普华永道审计

，

并由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

见的审计报告

，

号码

"

普华永道中天审字

(2014)

第

10090

号

"

。

经审计

，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1,639,191,

712.77

元

，

2013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67,426,612.80

元

，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7,249,506.42

元

。

另外

，

公司不存在财务会计报告存在重大会计差错或者

虚假记载

，

被中国证监会责令改正的情形

；

不存在可能被解散的情形

；

不存在重

整

、

和解或者破产清算的情形和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的情形

。

目前

，

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

，

不存在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的情形

；

不

存在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的情形

；

公司不存在董事会会议无法正常召开并形成决

议的情形

；

公司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或违反规定决策

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形

。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2013

年修订

）

13.2.1

条之规定

，

比照

公司经审计的

2013

年年度报告

，

公司的净利润

、

净资产

、

营业收入等指标均不触

及退市风险警示条件

，

也不触及该条款规定的其他情形

；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

》（

2013

年修订

）

13.3.1

条之规定

，

公司也不存在触及其他风险警示的

情形

。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42

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董事会认为

：

对照经审计的

2013

年度报告公司的净利润

、

净资产

、

营业收入等指标

，

公司已不存在涉及

《

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2013

年修订

）》

中规定的触及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

警示的情形

。

因此

，

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21

日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了撤销对公司股票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

，

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4

月

22

日起停牌

。

上海证券交易所于

2014

年

4

月

28

日同意了公司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

。

三

、

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有关事项提示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2013

年修订

）》

13.2.17

的规定

，

公司股票

于

2014

年

4

月

29

日继续停牌一天

，

2014

年

4

月

30

日起复牌并撤销退市风险警

示

，

撤销风险警示后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为

10%

。

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后

，

公司股票转出风险警示板交易

。

四

、

其他风险提示或者需要提醒投资者重点关注的事项

2013

年

，

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249,506.42

元

，

但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121,373,351.70

元

。

虽然公司

2013

年度实现盈利

，

但仍然存在主营业务盈利能力不强的风险

。

公司股票撤销退市风

险警示

，

并未改变公司内在价值

。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香港商报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

http://www.sse.com.cn

）

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风险

。

特此公告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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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因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

以下简称

"

普华永道

"

）

在对公

司进行

2012

年度审计时

，

认为存在可能导致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

多项重大不确定性

，

因而出具了无法发表意见的审计报告

。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

的相关规定

，

上海证券交易所于

2013

年

5

月

3

日对公司股票实行

"

退市风险警示

"

特别处理

，

公司证券简称由

"

九龙山

"

、

"

九龙山

B"

变更为

"*ST

九

龙

"

、

"*ST

九龙

B"

。

公司

2013

年度报告于

2014

年

4

月

22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

券时报

》、《

香港商报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http://www.sse.com.cn

）

进行了公告

。

针对

2012

年度存在的上述问题

，

公司采取了一系列改进措施

：

公司主要股东

间达成和解

，

同意公司对外融资及调整融资额度

，

并由股东向公司提供借款支持

；

2013

年度公司已归还到期的短期借款约人民币

2.5

亿元

，

并对剩余的到期借款采

取续贷的方式完成了全部短期借款到期的处理事宜

；

加快海洋花园商品房预售

，

回笼了部分资金

；

盘活存量资产

，

增强公司造血能力

；

引进第三方合作者

，

共同加快

九龙山开发

；

拓展旅游相关业务

，

增强盈利能力等

。

通过上述各项改进措施

，

公司在

2013

年度资产负债表日之后未来

12

个月内持续经营的重大不确定性已经消除

。

公司

2013

年度财务会计报表已经普华永道审计

，

并由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

见的审计报告

，

号码

"

普华永道中天审字

(2014)

第

10090

号

"

。

经审计

，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1,639,191,

712.77

元

，

2013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67,426,612.80

元

，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7,249,506.42

元

。

另外

，

公司不存在财务会计报告存在重大会计差错或者

虚假记载

，

被中国证监会责令改正的情形

；

不存在可能被解散的情形

；

不存在重整

、

和解或者破产清算的情形和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的情形

。

目前

，

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

，

不存在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的情形

；

不

存在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的情形

；

公司不存在董事会会议无法正常召开并形成决

议的情形

；

公司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或违反规定决策

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形

。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2013

年修订

）

13.2.1

条之规定

，

比照

公司经审计的

2013

年年度报告

，

公司的净利润

、

净资产

、

营业收入等指标均不触

及退市风险警示条件

，

也不触及该条款规定的其他情形

；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

》（

2013

年修订

）

13.3.1

条之规定

，

公司也不存在触及其他风险警示的

情形

。

因此

，

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21

日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了撤销对公司股票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的申请

。

为防止公司股票价格出现波动

，

公司股票于

2014

年

4

月

22

日起停牌

。

上海证券交易所于

2014

年

4

月

28

日同意了公司撤销

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

。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2013

年修订

）》

13.2.17

的规定

，

公司股票于

2014

年

4

月

29

日继续停牌一天

，

4

月

30

日起复牌并撤销风

险警示

。

特此公告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973� � � � �证券简称：佛塑科技 公告编号：2014-20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一三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重要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

、

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

二

、

会议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

2014

年

4

月

28

日上午

10

：

30

时

2.

召开地点

：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汾江中路

87

号三楼会场

3.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表决方式

4.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

：

公司董事长李曼莉

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

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三

、

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7

人

，

代表股份

293,941,727

股

，

占公

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30.38%

。

9

名董事

、

5

名监事

、

5

名高级管理人员及见

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

四

、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了

《

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

》

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

：

同意

293,941,727

股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同意股数占参

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2.

审议通过了

《

公司

2013

年度董事会报告

》

表决情况

：

同意

293,941,727

股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同意股数占参

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3.

审议通过了

《

公司

2013

年度监事会报告

》

表决情况

：

同意

293,941,727

股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同意股数占参

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4.

审议通过了

《

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293,941,727

股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同意股数占参

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5.

审议通过了

《

关于续聘公司

2014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293,941,727

股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同意股数占参

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6.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

2014

年度预计发生日常销售关联交易事项

的议案

》

该议案分为

2

个子议案

，

本次股东大会对此进行了逐项投票表决

：

（

1

）

公司向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销售产品关

联交易事项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根

据

《

公司章程

》

有关规定

，

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

，

其所代表的股份数

250,

599,212

股未计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

表决情况

：

同意

43,342,515

股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同意股数占参加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2

）

公司向佛山杜邦鸿基薄膜有限公司销售产品关联交易事

项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股东李曼莉女士担任佛山杜邦鸿基薄膜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杜邦鸿基公司

"

）

董事长

、

公司股东刘亚军先生担

任杜邦鸿基公司董事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以及

《

公

司章程

》

有关规定

，

李曼莉女士

、

刘亚军先生作为关联股东回避了对本

议案的表决

，

关联股东所代表的股份数

49,968

股未计入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

。

表决情况

：

同意

293,891,759

股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同意股数占参

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五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

：

邓洁

、

毛国栋

3.

结论性意见

：

本律师认为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等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和佛塑科

技

《

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

召集人资格合法

、

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

表决结果合法

、

有效

。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0125� � � �证券简称：铁龙物流 编号：临 2014－007

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2013年度现金分红说明会的通知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1

、

会议内容

：

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现金分红说明

会

2

、

会议时间

：

2014

年

5

月

9

日

（

周五

）

15:30～17:00

3

、

会议形式

：

网络互动

一

、

说明会类型

公司已于

2014

年

4

月

9

日披露了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及

2013

年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

，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http://www.sse.com.cn

）

的公司公告

。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

》

的规定

，

公司定于

2014

年

5

月

9

通过网络互动的方式召开

"2013

年度现金分红说明会

"

，

让广大投资者更全面

深入的了解公司

2013

年度现金分红等具体情况

。

二

、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和形式

会议时间

：

2014

年

5

月

9

日

15:30～17:00

会议形式

：

网络互动

，

通过网络平台与投资者进行在线交流

。

三

、

参加人员

总经理 于庆新先生

财务总监 吴琼先生

董事会秘书 畅晓东先生

四

、

投资者参加方式

1

、

投资者可在

2014

年

5

月

8

日前

，

通过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

，

向公司提出

所关注的问题

，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选择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

2

、

投资者可在

2014

年

5

月

9

日

15:30～17:00

通过互联网直接登陆网址

：

http://roadshow.sseinfo.com

在线直接参与本次现金分红说明会

。

五

、

联系方式

联 系 人

：

畅晓东

联系电话

：

0411-82810881

传 真

：

0411-82816639

电子邮箱

：

changxiaodong@chinacrt.com

特此公告

。

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4月 29日

证券代码:002542� � � �证券简称:中化岩土 公告编号:2014-43

中化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化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６

日在

《

证

券时报

》、

巨潮资讯网披露了

２０１４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和正文

。

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

公司对

２０１４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

持股情况

”

的

“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

下明细账户

持股情况进行了查询

，

现将相关内容更正披露如下

：

更正前

：

单位

：

股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李鸿江

３

，

１５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１５０

，

０００

修晓愚

１

，

４０６

，

２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４０６

，

２５０

邢丽

１

，

４０６

，

２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４０６

，

２５０

王锡良

１

，

１２５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１２５

，

０００

王亚凌

１

，

１２５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１２５

，

０００

赖海平

１

，

０１１

，

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０１１

，

４００

王秀格

９８４

，

３７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８４

，

３７５

杨远红

９８４

，

３７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８４

，

３７５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

７２０

，

１９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２０

，

１９０

柴世忠

７０３

，

１２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０３

，

１２５

更正后

：

单位

：

股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李鸿江

３

，

１５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１５０

，

０００

修晓愚

１

，

４０６

，

２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４０６

，

２５０

邢丽

１

，

４０６

，

２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４０６

，

２５０

王锡良

１

，

１２５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１２５

，

０００

王亚凌

１

，

１２５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１２５

，

０００

赖海平

１

，

０１１

，

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０１１

，

４００

王秀格

９８４

，

３７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８４

，

３７５

杨远红

９８４

，

３７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８４

，

３７５

柴世忠

７０３

，

１２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０３

，

１２５

张俊卿

４６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６０

，

０００

公司董事会对因上述更正给股东和公告使用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

中化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4月 28日

证券代码:002542� � �证券简称:中化岩土 公告编号:2014-44

中化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

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

》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

：

募集资金使用

》

等有关规定

，

中化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

同意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进行短期银行保本理财产品投资

，

上述资金额度在一年内可滚动

使用

。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４

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关于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

编号

：

２０１３－２８

）。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８

日

，

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上地支行签署了企

业金融结构性存款协议

，

办理企业金融结构性存款

８

，

０００

万元

，

具体情况如下

：

一

、

理财产品主要内容

１

、

产品名称

：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结构性存款

２

、

产品类型

：

保本浮动收益型

３

、

成立日

：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８

日

，

自成立日起计算结构性存款收益

４

、

起息日

：

成立日当日

５

、

到期日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６

、

到期兑付

：

存款本金与收益在产品到期日

（

或提前终止日

）

一次性支付

７

、

产品收益

：

固定收益

＋

浮动收益

固定收益

＝

本金金额

×２．６％×

产品存续天数

／ ３６５

浮动收益

＝

本金金额

×２．２％×

有效计息天数

／ ３６５

８

、

关联关系说明

：

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上地支行无关联关系

９

、

购买理财产品金额

：

８

，

０００

万元

１０

、

资金来源

：

公司闲置募集资金

８

，

０００

万元

二

、

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截至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

，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在额度范围内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累计

６１

，

３００

万元

（

不含本次购买金额

），

已到期

产品取得收益

３８０．３４

万元

，

尚有

７

，

５００

万元理财产品未到期

。

三

、

备查文件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结构性存款协议

。

特此公告

。

中化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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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东莞证券

”）

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

发行人对外公布的

《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报告

》

等相关公开信息披

露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

东莞证券对报告中所包含的相关引述内容

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

，

也不就该等引述内容和信息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做出任

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任

。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

，

投资者应对相关事宜做

出独立判断

，

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东莞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

。

在任

何情况下

，

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

，

东莞证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

第一章 本次公司债券概况

一

、

发行人名称

中文名称

：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

ＱＩＮＧＤＡＯ ＫＩＮＧＫＩＮＧ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ＣＯ．

，

ＬＴＤ．

二

、

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本次公司债券业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１６１３

号文核准公开发

行

，

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２

亿元的公司债券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至

１２

月

２１

日

，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

人

”、“

公司

”

或

“

青岛金王

”）

成功发行

２

亿元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

（

以下简称

“

１２

金王债

”、“

本

次债券

”）

三

、

本次债券的主要条款

１

、

债券名称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

。

２

、

债券代码

本次债券代码为

１１２１４１

。

３

、

发行规模

本次债券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２

亿元

。

４

、

发行主体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

５

、

债券期限

本次债券期限为

５

年

，

到期日为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

６

、

债券利率

本次债券票面利率为

７．５％

，

在债券存续期的前

３

年固定不变

。

如发行人行使上调票

面利率选择权

，

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存续期限后

２

年票面年利率为债券存续期限前

３

年票

面年利率加上调基点

，

在债券存续期限后

２

年固定不变

。

如发行人未行使上调票面利率

选择权

，

则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存续期限后

２

年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

债

券的利率将不超过国务院限定的利率水平

。

７

、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

，

不计复利

，

逾期不另计息

。

每年付息一次

，

到期一次还本

，

最后一

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

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

，

本金自本金兑付

日起不另计利息

。

８

、

付息

、

兑付方式

本次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来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

，

本息支

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

９

、

发行人利率上调选择权

：

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次债券存续期的第

３

年末上调

本次债券后

２

年的票面利率

，

调整幅度为

０

至

１００

个基点

（

含本数

），

其中

１

个基点为

０．０１％

。

发行人将于本次债券第

３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２０

个交易日

，

在中国证监会

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次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

公告

。

若发行人未行使利率上调选择权

，

则本次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

利率不变

。

１０

、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

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次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

，

投资者有权选择

在本次债券的第

３

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将持有的本次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

行人

。

投资者选择将持有的本次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的

，

须于发行人上调票面

利率公告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进行登记

。

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

，

相应

的公司债券面值总额将被冻结交易

。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

本次债券第

３

个计息年

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

，

发行人将按照交易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

支付工作

。

若投资者未做登记

，

则视为继续持有本次债券并接受发行人关于是否上调本

次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决定

。

１１

、

担保情况

本次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

１２

、

发行时信用级别

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

本次债券信用

等级为

ＡＡ－

。

１３

、

跟踪评级情况

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将在近期出具本次债券跟踪评级报告

，

详细情况敬请投资者

关注跟踪评级报告

。

在本次债券的存续期内

，

鹏元资信评估每年将至少出具一次正式的

定期跟踪评级报告

。

１４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债券受托管理人

：

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１５

、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债券募集的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

，

１．５５

亿元拟用于偿还公司银行贷款

，

优化

公司债务结构

，

剩余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改善公司资金状况

。

１６

、

上市安排

本次债券已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

１７

、

税务提示

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

、

法规的规定

，

投资者投资本次债券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

者承担

。

第二章 发行人 2013年度经营及财务状况

一

、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

ＱＩＮＧＤＡＯ ＫＩＮＧＫＩＮＧ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ＣＯ．

，

ＬＴＤ．

法定代表人

：

陈索斌

股票上市交易所

：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

青岛金王

股票代码

：

００２０９４

注册资本

：

３２

，

１９１．６６２

万元

注册地址

：

青岛即墨市青岛环保产业园

办公地址

：

青岛市香港中路

１８

号福泰广场

Ｂ

座

２４－２５

楼

邮政编码

：

２６６２０１

联系电话

：

０５３２－８５７７９７２８

传 真

：

０５３２－８５７１８６８６

互联网网址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ｋｉｎｇｋｉｎｇ．ｃｏｍ

电子邮箱

：

ｓｔｏｃｋ＠ｃｈｉｎａｋｉｎｇｋｉｎｇ．ｃｏｍ

经营范围

：

新型聚合物基质复合体烛光材料及其制品的开发

、

生产

、

销售和相关的技

术合作

、

技术咨询服务

；

生产

、

销售玻璃制品

、

工艺品

、

聚合蜡

、

合成蜡

、

液体蜡

、

石蜡

、

蜡

油

、

人造蜡及相关制品

、

机械设备及配件

、

家具饰品

、

洗发护发及淋浴用品

、

美容护肤化妆

品系列

、

家庭清洁用品

、

合成香料

、

精油及其相关制品

。

公司沿革

：

发行人前身为青岛金海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

简称

“

金海工艺

”）。

金海工艺

系经青岛市人民政府批准于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

３

日设立的外商独资企业

，

１９９８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组织形式变更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

，

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对外贸易经济合

作部外经贸资二函

［

２００１

］

２９４

号文件批准

，

金海工艺以整体变更方式转制为外商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

，

并更名为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２

日

，

中国证监会下发

《

关于核准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通知

》（

证监发行字

〔

２００６

〕

１３２

号

），

核准发行人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６００

万

股新股

。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４

日发行人向社会公开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３４００

万股

。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

发行人股票经深交所批准在深交所中小企业板挂牌上市

，

股票简称

为青岛金王

，

股票代码为

００２０９４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本公司总股本为

３２１

，

９１６

，

６２０

股

，

均为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

。

青岛金王国际运输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

直接持有公司

２７．０３％

的股权

，

香港金王投资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第二大股东

，

直接持有公司

１３．０４％

的股权

。

陈索斌先

生控制香港金王投资有限公司

４０％

的股权

，

通过青岛金王集团有限公司控制青岛金王国

际运输有限公司

７６．３０％

的股权

。

２０１３

年度金王集团因业务发展需要进行了增资

，

增资之

后陈索斌所持股权比例降为

４９．０９％

，

金王集团原股东姜颖的持股比例增为

４１．０７％

，

为保

持金王集团的稳定和发展

，

姜颖将其持有金王集团的全部表决权授予给陈索斌行使

，

金

王集团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仍为陈索斌

。

二

、

发行人

２０１３

年度经营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的经营计划为实现营业总收入

１４．５

亿元

。

２０１３

年度

，

我国经济增速放

缓

，

全球经济开始复苏

，

但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

受欧盟市场及人民币持续升值等不利因

素影响

，

公司外销业务有所下滑

，

报告期内

，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１４５

，

４００．１４

万元

，

较上

年同期增长

２．０３％

，

其中外销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

１１．６９％

，

内销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５．７１％

；

营业利润

６

，

１１１．７２

万元

，

较上年同期下降

３．４０％

；

利润总额

６

，

２４０．６２

万元

，

较上

年同期增长

１．１０％

；

净利润

５

，

４２０．５７

万元

，

较上年同期增长

３．５２％

。

１

、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单位

：

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

％

）

营业成本比上年同

期增减

（

％

）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

％

）

制造业

６５４

，

４９３

，

１６９．３７ ５００

，

５７４

，

０１６．５７ ２３．５２％ －１１．７２％ －１２．８３％ ０．９７％

贸易行业

７９９

，

５０８

，

２７０．５２ ７４７

，

９９１

，

７２３．３６ ６．４４％ １６．９４％ １８．１２％ －０．９３％

２

、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单位

：

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

％

）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

％

）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

％

）

新材料蜡烛及工艺

品等

６５４

，

４９３

，

１６９．３７ ５００

，

５７４

，

０１６．５７ ２３．５２％ －１１．７２％ －１２．８３％ ０．９７％

油品贸易

７９９

，

５０８

，

２７０．５２ ７４７

，

９９１

，

７２３．３６ ６．４４％ １６．９４％ １８．１２％ －０．９３％

３

、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

：

元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境外

６２８

，

３６３

，

２５８．３２ －１１．６９％

境内

８２５

，

６３８

，

１８１．５７ １５．７１％

新材料蜡烛市场方面

，

公司主要的外销市场对蜡烛及相关制品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模

式存在一定的刚性需求

，

受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相对较小

。

２０１３

年随着欧洲经济复苏

，

市场竞争加剧

，

加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升值

，

公司外销市场上受到一定的影响

，

份额

有所下滑

，

２０１３

年全年较

２０１２

年下降

１１．６９％

。

２０１４

年公司将充分利用公司研发及设计

优势

，

加大工艺蜡烛产品和新材料蜡烛产品的研发

，

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工艺流程

，

从而降低产品成本

，

增强市场竞争力

。

贸易方面

，

公司继续利用在石蜡等原材料采购方面强而有效的议价能力

、

与供应商

良好的合作关系

、

规模化采购等优势

，

实现了油品贸易业务稳步发展

。

研发

、

设计方面

，

公司技术研发中心是全国同行业首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

２０１３

年

申请发明专利

３

项

，

外观专利

１２３

项

。

公司具备强大的研发设计能力

，

在已形成国内实力

最强的专业设计人才队伍的同时

，

定期的聘请国外行业内资深设计师对公司产品的设计

进行指导和参与

，

从而一方面在产品款式设计上形成自己的体系和特色

，

另一方面在更

新速度和创新能力上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

三

、

发行人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情况

２０１３

年

，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１４５

，

４００．１４

万元

，

较上年同期增长

２．０３％

，

其中外销

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

１１．６９％

，

内销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５．７１％

；

营业利润

６

，

１１１．７２

万

元

，

较上年同期下降

３．４０％

；

利润总额

６

，

２４０．６２

万元

，

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１０％

；

净利润

５

，

４２０．５７

万元

，

较上年同期增长

３．５２％

。

１

、

资产状况

２０１３

年末流动资产为

８５

，

１７１．１０

万元

，

比年初减少

９２４．３９

万元

，

同比减少

１．０７％

。

其

中

，

货币资金为

２９

，

００５．８４

万元

，

比年初减少

４２５．１２

万元

，

减少比例为

１．４４％

。

其他应收

款余额为

５

，

０８１．３０

万元

，

比年初增加

４

，

４２４．５４

万元

，

同比增加比例为

６７３．６９％

，

主要原

因为公司支付杭州悠可化妆品有限公司拟收购

３７％

股权合作意向保证金

，

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７

日收回

。

２０１３

年末非流动资产余额为

２５

，

６３１．４２

万元

，

比年初减少

７２．７６

万元

。

其中

，

在建工

程余额为

３３６．００

万元

，

比年初减少

４

，

４６４．３２

万元

，

减少比例为

９３．００％

，

主要原因为公司

职工宿舍在

２０１３

年已完工转资

。

递延所得税资产余额为

２７５．３９

万元

，

比年初增加

１３１．８１

万元

，

增长比例为

９１．８１％

，

主要原因是本期资产减值准备增加

，

相应增加递延所得税资

产

。

２

、

负债状况

２０１３

年末公司负债总额为

５０

，

４５８．８１

万元

，

比年初减少

６

，

０８４．０６

万元

，

减少比例为

１０．７６％

。

２０１３

年末资产负债率为

４５．５４％

，

比

２０１２

年末资产负债率减少

５．０４

个百分点

。

２０１３

年末公司流动负债为

２５

，

６９６．５８

万元

，

比年初减少

１

，

１４４．１５

万元

，

减少

４．２６％

。

其中

，

应付账款

８

，

４９５．３７

万元

，

比年初减少

７

，

４０５．９０

万元

，

减少比例

４６．５７％

，

主要原因是

本期欠付货款减少

。

其他应付款余额

８３３．２０

万元

，

比年初增加了

３８８．２８

万元

，

增加比例

８７．２７％

，

主要原因是本年度预提的仓储费和运费增加

。

３

、

权益状况

２０１３

年末公司所有者权益总额为

６０

，

３４３．７１

万元

，

比年初增加

５

，

０８６．９１

万元

，

同比

增长

９．２１％

。

本期公司无股本增加等事项

。

４

、

经营成果分析

２０１３

年

，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１４５

，

４００．１４

万元

，

营业利润

６

，

１１１．７２

万元

、

利润总额

６

，

２４０．６２

万元

、

净利润

５

，

４２０．５７

万元

。

２０１３

年度资产减值损失比

２０１２

年度减少比例为

５３．４６％

，

主要原因是

２０１３

年末公

司计提减值准备比上年同期减少

；

２０１３

年度投资收益比

２０１２

年度增加比例为

３３１．５％

，

主要原因是公司对联营企业做权益法调整以及上期公司有处置长期股权投资发生的损

失

，

本期无发生额

；

２０１３

年度营业外支出比

２０１２

年度减少比例为

８６．９５％

，

主要原因是

２０１２

年越南宝旌国际有限公司缴纳进口税同比增加所致

。

５

、

现金流量分析

２０１３

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

－３７．６６％

，

主要原因是公司支付

合作意向保证金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

２０１２

年减少

５９６．３１％

，

主要因为上

年发行公司债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比

２０１２

年减少

１０３．９２％

，

主要因为公司支付

合作意向保证金及偿还银行借款

。

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

、

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公司债券发行工作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结束

，

本次债券扣除保荐费和承销费后

的募集资金净额

１９

，

７００

万元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汇入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

国富

浩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本次债券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出具了国浩验字

［

２０１２

］

３０４Ｃ２８１

号的验资报告

。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４

日

，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债券

（

证券简称

：

１２

金王债

；

证券代码

１１２１４１

）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

二

、

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根据发行人公告的

“

１２

金王债

”

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

，

发行人拟将

“

１２

金王债

”

募

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

。

报告期内

，

发行人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的约定使用募集资金

，

未出现变

更募集资金使用项目的情况

。

第四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２０１３

年度

，

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

，

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

第五章 本次公司债券利息偿付情况

“

１２

金王债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正式起息

。

债券利息自起息日起每年支付一次

，

付

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７

年每年的

１２

月

１９

日

。

如遇法定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延至其后第

一个工作日

；

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

债券到期日为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

到期支付本

金及最后一期利息

。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

顺延期间

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

发行人按期足额支付了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期间的利息

。

第六章 本次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根据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出具的

《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

亿元公司债券

２０１３

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

》，

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通

过对青岛金王主体长期信用状况和发行的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进行跟踪评级

，

维持公司主

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ＡＡ－

，

维持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

，

评级展望维持为稳定

。

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将于近期根据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

，

出具本次债券跟踪评

级报告

，

详细情况敬请投资者关注跟踪评级报告

。

第七章 发行人负责处理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发行人负责处理

“

１２

金王债

”

相关事务的专人未发生变动情况

。

第八章 其他事项

一

、

对外担保情况

报告期内

，

发行人不存在违规对外担保事项

。

二

、

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报告期内

，

发行人不存在重大诉讼

、

仲裁事项

。

三

、

相关当事人

报告期内

，

本次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和资信评级机构未发生变动

。

保荐人（主承销商）

(住所: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区可园南路一号)

签署日期:2014年 4月


